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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110年採購業務精進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0 分起至

15 時 20 分止 

地點：本所 060 館 3 樓 320 國際會議廳 

主題：採購缺失改善暨精進作為 

致詞長官：本所黃主任秘書文松 

主持人：本所政風室劉鎮宇主任           記錄：李庭姗 

與談人：桃園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劉修銓聘用督導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長官致詞： 

桃園市政府劉聘用督導、政風室劉主任、本所各單

位同仁，大家好。很高興政風室能舉辦「110 年採購業

務精進座談會」，人事室在 8 月 12 日至 8 月 25 日 舉

辦共 5 場人事服務列車座談會。研支單位是本所服務

的單位，我一直期許研支單位要走出辦公室，藉這樣

的場合多與功能單位交流，瞭解彼此的需求，進而提

供更合適且優質的服務。在此，我也謝謝研支單位同

仁的辛苦與努力。 

今天政風室舉辦座談會，就是一項很好的服務也

很用心，政風室針對 109 年及 110 年採購案件書面監

辦審核意見，進行收集、分類及分析，整理成一份「採

購案件書面審核監辦意見研析報告」具有很好的參考

價值，藉報告凸顯案件承辦過程中的瑕疵，與大家分

享及學習，希望同仁透過此次座談會精進採購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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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 

本所是科技研發單位，去年 10 萬元以上的採購案

有 864 件，金額達 10 億元左右。個人認為，一個好的

採購案，要滿足三個要件，第一：訂定良好的規格，利

用適當的採購方式，買到合宜的物品；第二：簽訂合理

的合約，避免雙方產生履約爭議；第三：合法的採購程

序，避免違反相關規定。這三項中最重要的是最後一

項，這項目從開始提案到驗收都是關鍵。近年來本所

發生一件驗收不實的案件，案件金額不大，承辦人也

分毫未拿廠商的錢，但仍被起訴，這個案例大家要深

深引以為鑑。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桃園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劉修

銓聘用督導擔任本座談會與談人，劉督導對政府採購

法有很專業的素養，也有豐富的實務經驗，相信稍後

的座談同仁一定獲益良多，也期許同仁能藉此次機會，

多瞭解平日辦理的採購案件應該注意的環節，讓未來

工作更加順遂。 

最後，謝謝大家出席參與今天的座談會。 

貳、 採購案件書面監辦審核意見研析報告： 

（參閱「採購案件書面審核監辦意見研析報告」簡

報）。 

參、 與談人講談： 

（參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107-110 年

決標案件初步分析與建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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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綜合座談： 

序號 問題提問及答覆 

一 提問人：保物組—助理研究員吳祥寧 

問題： 

1、桃園市政府採購流程電子簽章化的程度? 

2、有關採購「申請」過程電子簽章化是否有機

會達成？ 

3、接續問題 2，由於 Win7 與 IE 瀏覽器會逐漸

淘汰，有沒有可能於購案系統更新，一同併

入擴增電子簽章的功能？如果有機會，是否

方便提供預計時程？如果沒機會，是否方便

解釋原因？麻煩協助傳達與回覆，謝謝! 

答覆： 

與談人： 

就我所知目前桃園市政府的採購案仍採紙本會

辦的方式為多。 

主計室陳秋微科長補充說明： 

本所採購管理系統可以查詢到購案的相關資

料，大部分的功能都具備了，目前核章的問題尚

待解決，採購會辦電子化也不無可能， 

主持人： 

居家辦公讓我們思考如何將辦公事務延伸到機

關外，資訊化最為關鍵，也進一步躍進了！關於

這方面我們可以加以研議，未來採購事務的電

子化及本所資訊系統的更新；另因非本室業管

範圍，目前尚無法答覆預計時程，關於這部分會

列入會議紀錄，移請相關單位研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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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問人：政風室—科長羅國威 

補充說明： 

政風室這 2 年由採購案件書面監辦時發現一個

比較嚴重的問題，補充說明一下，政風室承辦人

員書面監辦時發現廠商檢附的檢測文件與驗收

項目不符，經查證後發現該文件係由廠商偽造，

本室業將該廠商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

辦，請承辦採購人員驗收時要小心謹慎。 

問題： 

有 3 家廠商投標，其中若有 2 家相關投標文件

缺漏被判定不合格，有可能構成圍標，除了廠商

刻意準備不齊全的投標文件外，還須具備那些

要件才會構成圍標？ 

答覆： 

與談人： 

有 3 家以上廠商投標，開標後有 2 家不合格，

僅餘 1 家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一節，工程會 95 年

7 月 25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56920 號函釋列舉

了 5 項情形，常見者為押標金未附、檢附空白

文件，例如需準備服務建議書，但收到只有一張

紙，甚至空無一物，如果函釋列舉的狀況都沒

有，就要細察廠商的投標文件，之前曾發現文件

的筆跡或擺放方式相同，就有可能是同一家廠

商所為，如何判定廠商之間有重大異常關連的

情形，可以從一些細節中發現出來，例如不同廠

商申報納稅人的姓名、納稅義務人的電話，在不

同契約書所載明的廠商之地址，這些是開標之

後才能發現，對於採購人員來說警覺性和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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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養成比較不容易，而工程會對於前揭判斷

情形仍強調須查證是否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

所為之。 

三 提問人：機械系統計畫—研究助理吳東昇 

問題： 

一般辦理 10 萬元以上採購作業需經過招標程

序，倘若遇到緊急狀況，比如颱風將至，為了避

免災害，或是天然災害已經發生，為了避免二次

災害，需要緊急洽請廠商施作，但可預見採購金

額將在10萬元以上，請問該如何辦理採購作業，

方能符合政府採購法的規範? 

答覆： 

與談人： 

政府採購法 105 條規定人民之生命、身體等遭

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時，招標、決標可以不

適用採購法之規定，當遇到天然災害需要緊急

處置時可逕洽廠商辦理議價或事後再跟廠商議

價，地方政府各區公所針對道路養護或植栽維

護每年都會辦理搶災搶險的開口合約，針對緊

急搶救部分核研所可以依政府採購法的緊急事

故採購辦理，一般性非緊急就可預見的部分得

考量採用開口合約的方式於年度辦理。  

四 提問人：主計室—科長陳秋微 

問題： 

劉督導簡報中所提，同一年度，同一廠商得標多

件本所採購案件一節，審計部也曾查核請本所

檢討改善，本所檢討對於共通性的採購標的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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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開口契約的方式辦理，非共通性質的採購

標的係由各單位自行採購，本室在會辦審查時，

發現各單位購買的標的性質相似，且所附之估

價單又相同，本室請秘書室併案採購，但該室考

量驗收困難，所以未採併案辦理的方式採購，關

於這部分是否算是採購法所稱之分批採購？ 

答覆： 

與談人： 

分批採購在政府採購法第 14 條及施行細則第

13 條有載明相關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而以

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像這種有幾組

的採購在同一年度或近期內，必須找同一廠商

辦理性質相似的採購標的，如果全部金額加起

來有逾越採購法 14 條規定的金額級距，這種狀

況就有可能有分批採購的疑慮，當然尚須個案

檢視。 

關於這部分地方政府採用的方式是類似共同契

約的方式，讓所屬的機關有採購需求時可以跟

這些廠商辦理採購；至於驗收部分，桃園市政府

的作法是請每一個需求單位去做查驗，各單位

的查驗紀錄由當初辦理採購簽約的單位（例如

秘書室）彙整，併同辦理最後的驗收流程，以上

提供給貴所參考。 

伍、 主持人結語： 

政風室一直以來都在辦理採購業務的書面審核，只是

過去沒有彙整成果與各位分享，政風工作以預防工作

為主，本室審閱文件時若發現缺失或有疑慮之處，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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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補正或說明，一定會增加同仁的作業程序，但如果能

機先預防就可以控管風險，減少之後衍生出來的種種

問題，誠如羅科長剛剛的補充說明，廠商第一次所附的

驗收文件，如果有闕漏，可能就是有問題，因此同仁對

於廠商補正的資料審視時要更仔細謹慎，今天的座談

會除了將本室書面監辦審核意見的彙整報告和大家分

享，共同學習，也可以讓同仁瞭解到研支單位的立場，

各位若有採購相關問題，歡迎向本室詢問，今天的座談

會到此結束，感謝同仁今天的參與。 

陸、 散會（下午 15時 20分） 


